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會計項目 實際數 預計數 % 原因分析

營業收入  145,516  336,405 -56.74% 主係餘屋銷售戶數未若預期所致。

營業成本  144,851  318,142 -54.47% 同上。

營業毛利  665  18,263 -96.36% 同上。

毛利率 0.46% 5.43% -91.58% 同上。

營業費用  52,584  53,262 -1.27% 略

費用率 36.14% 15.83% 128.24% 主係餘屋銷售戶數未若預期，營業收入金額變小所致。

營業淨利(損) ( 51,919) ( 34,999) 48.34% 綜上述因素影響所致。

營業利潤率 -35.68% -10.40% 242.94% 綜上述因素影響所致。

營業外收入  30,531  10,225 198.59%
主係認列康橋旭售服收入及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所

致。

營業外支出  82,762  19,458 325.34%
主係認列金融資產(福裕)評價損失及建案終止開發轉列損失所

致。

稅前淨利(損) ( 104,150) ( 44,232) 135.46% 綜上原因影響

所得稅費用  5,966  8,625 -30.83% 主係餘屋銷售戶數較預期減少，相應土增稅亦減少所致。

稅後淨利(損) ( 110,116) ( 52,857) 108.33% 綜上原因影響

淨利率 -75.67% -15.71% 381.61% 綜上原因影響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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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辦
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
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得延
長執行職務至改選後新董事就任
為止。 

(以下略)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辦
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
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得延
長執行職務至改選後新董事就任
為止。 

(以下略) 

為因應董事多
元化政策及公
司選任董事更
有彈性，故增加
董事席次上限。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二日…(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第四

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

日。自股東會通過後實行，修訂

時亦同。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二日…(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自股

東會通過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增列修訂次數

及日期。 

 



與本公司關係

內部人/關係人 名稱 持股% 與公司關係

1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內部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9.96% 關係人

春福投資(股)公司 12.39% 無

璞瑞投資(有)公司 11.09%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8.42% 無

璞寬投資(股)公司 11.38% 關係人

禾眾投資(股)公司 6.12% 無

樸穎投資(股)公司 10.45% 關係人

璞觀投資(有)公司 3.71% 無

景翔投資(有)公司 4.61% 無

樸青投資(有)公司 2.88% 無

3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內部人

4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內部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30.40% 內部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5.2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15.2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公司 18.00%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公司 18.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3.2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17.00% 無

璞安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李昀芸 10.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19.00% 無

璞瑞投資(有)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5.00% 關係人

李忠恕 80.00% 關係人

林婉琳 20.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5.00% 關係人

李忠恕 80.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5.00% 關係人

李忠恕 90.00% 關係人

袁美惠 10.00% 無

李忠恕 60.00% 關係人

李昀芸 40.00% 關係人

12 善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詠馨建設(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10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11 璞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8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9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5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7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6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可能之應募人名單(民國113年私募普通股)

應募人
法人前10大股東

2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與本公司關係

內部人/關係人 名稱 持股% 與公司關係
應募人

法人前10大股東

13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林瑞山 100.00% 內部人

14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黃姿敏 100.00% 內部人

15 璞橙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陳俊良 100.00% 內部人

16 李忠恕 關係人

17 林瑞山 內部人

18 陳俊良 內部人

19 中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萬鑫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關係人

20 春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萬鑫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關係人

21 廖萬隆 內部人

22 張春桂 內部人

23 廖佳玲 關係人

24 廖春盛 關係人

25 廖俞鑫 關係人

26 周淳郁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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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徠建設或該公司)預計於 113 年 3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

於總股數不超過 50,000,000 股之額度內辦理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案尚須經 113 年 5 月 3 日

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得辦理，並授權董事會經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一次或分二次辦理之。 

依該公司 112年度自結擬提報董事會通過之財務報表顯示，其待彌補虧損為 273,304千元、

稅後純損為 110,116 千元，故業已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之規定：

「公開發行公司最近年度為稅後純益且無累積虧損，除有下列情形之一得辦理私募外，應

採公開募集方式發行有價證券：(以下略)」 

另依「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之規定，經參閱該公司 113 年

3 月 14 日之董事會提案，該公司目前發行股數為 100,185,780 股，本次決議辦理於總股數不

超過 50,000,000 股之額度內辦理私募普通股，預估若全數發行，占該公司私募後股本為 33.29%，
不排除未來將有經營權異動之可能，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理私募必要性與合理性之評

估意見。

本意見書之內容僅作為寶徠建設 113 年 5 月 3 日股東會決議本次辦理私募有價證券之參

考依據，不作為其它用途使用。本意見書內容係参酌寶徠建設所提供該公司 113 年 3 月 14 日

董事會提案及該公司之財務資料辦理，對未來該公司因本次私募案計劃變更或其它情事可能

導致本意見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見書均不負任何法律責任，特此聲明。

一、公司簡介

寶徠建設設立於民國 67 年 6 月 30 日，於 78 年 10 月 20 日上市掛牌買賣。主要營業

項目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宅及商業大樓出租出售。截至民國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

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1,857,800 千元。該公司最近二年度及最近期簡明財務資料如下：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度/項目 110 年度 111 年度 112 年第三季 
流動資產 1,310,031 1,112,253 1,130,571
非流動資產 149,072 236,355 293,313
資產總額 1,459,103 1,348,608 1,423,884
流動負債 555,847 490,206 828,084
非流動負債 306,930 353,918 87,899
負債總額 862,777 844,124 915,983
股本 1,002,654 1,002,654 701,858
資本公積 21,938 22,097 22,097
保留盈餘 (411,898) (509,449) (205,269)
其他權益 (16,368) (10,818) (10,785)
權益總額 596,326 504,484 507,901
每股淨值(元) 5.95 5.03 7.24
資料來源：各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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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益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度/項目 110 年度 111 年度 112 年第三季 
營業收入 185,474 348,843 144,028
營業毛利 31,983 1,949 986
營業毛利率 17.24% 0.56% 0.68%
營業利益(損失) (33,902) (72,923) (37,992)
營業利益率 (18.28)% (20.90)% (26.3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47 (16,174) (3,956)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利(損) (33,677) (94,628) (46,401)
每股盈餘(虧損)(元) (0.34) (0.94) (0.66)
資料來源：各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二、承銷商評估意見

寶徠建設擬於 113 年 3 月 14 日召開董事會，預計於總股數不超過 50,000,000 股之額

度內辦理私募普通股，所募集資金將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不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

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金需求(包括但不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金(包括但不限於

代銷案件業務資金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不限於償還銀行借款)。依該公司 113 年

3 月 14 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為該公司之內部人、關係人或符合主管機關

所訂條件之特定人。惟截至本意見書出具日止，該公司並無洽定之私募投資人。

有關本證券承銷商對該公司本次辦理私募有價證券之必要性及合理性說明評估如下： 

(一)適法性評估 

1.「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該公司 112 年度自結擬提報董事會通過之財務報表顯示之待彌補虧損及稅後淨

損分別 273,304 千元及 110,116 千元，故不受「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第三點「公開發行公司最近年度為稅後純益且無累積虧損不得辦理私募

有價證券」之限制。

2.「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二款關於私募

價格及理論價格之規定

依「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屬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公司者，所訂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

或特別股、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債、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

行價格低於理論價格之八成者，應併將獨立專家就訂價之依據及合理性意見載明於

開會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參考。」另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募人如

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者，所訂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不得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

依該公司 113 年 3 月 14 日董事會提案內容，本私募案之發行價格擬不低於參考價

格或理論價格之八成，並已列入董事會議案，應符合相關法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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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關於應募人之

規定

依「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應募人如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論應募人之名單、選擇方

式與目的、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未符前揭規定者，

前揭人員嗣後即不得認購，而應募人如為策略性投資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論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益，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本私

募案將於董事會中充分討論相關事項，並將載明於 113 年 5 月 3 日股東常會召集事

由中，應無違反相關法令之疑慮。

(二)寶徠建設現況 

1.獲利情形

寶徠建設目前主要之產品及服務項目為不動產建設及買賣，近年公司推案數量

少，且較為保守，因而最近三年度營運均處虧損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度/項目 110 年度 111 年度 112 年第三季 
營業收入 185,474 348,843 144,028
營業毛利 31,983 1,949 986
營業毛利率 17.24% 0.56% 0.68%
營業利益(損失) (33,902) (72,923) (37,992)
營業利益率 (18.28)% (20.90)% (26.3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47 (16,174) (3,956)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利(損) (33,677) (94,628) (46,401)
每股盈餘(虧損)(元) (0.34) (0.94) (0.66)
資料來源：各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2.重要財務比率

項目

年度
110 年度 111 年度 112 年度第三季

負債佔資產比率(%) 59.13 62.59 64.33
流動比率(%) 235.68 226.90 136.53
速動比率(%) 69.50 86.52 60.45
現金流量比率(%) (11.00) 21.57 7.94
現金流量允當比率(%) (255.25) (262.35) 319.33
現金再投資比率(%) (6.71) 12.17 10.81
資料來源：110及111年度為公開資訊觀測站；112第三季為自行計算 

依該公司 112 年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顯示，該公司主要負債為銀行

借款 365,292 千元及應付公司債 300,000 千元(流通在外公司債餘額)，利率區間為

2.19%~3.08%，近年來因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為負值，因而現金流量等相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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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亦多為負值，為改善公司營運，該公司 113 年度預計辦理之私募案，募集之資金

將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不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

金需求(包括但不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金(包括但不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金需

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不限於償還銀行借款)，期以提升公司獲利、改善財務結

構、強化公司競爭力，並對股東權益有正面助益，應屬合理。 

(三)本次辦理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及合理性評估 

1.必要性評估

寶徠建設因推案數量較少之影響，致 109~112 年間營運持續虧損，為積極改善

營運體質，本次辦理私募資金擬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不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

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金需求(包括但不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金(包括但

不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金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不限於償還銀行借款)。經

評估該公司近三年度之營運情形、負債比率及現金流量情形，仍有改善之空間，故

該公司本次辦理私募普通股應可有效改善公司體質、提升股東權益，故本次私募有

價證券應有其必要性。 

2.合理性評估

(1)辦理私募有價證券種類之合理性 

寶徠建設本次擬於總股數不超過 50,000,000 股之額度內辦理私募普通股，

係市場普遍有價證券發行之種類，應屬合理。 

本私募案擬由 113 年 3月 14 日董事會提報 113 年 5 月 3日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一次或分二次。如該次私

募普通股 50,000,000 股全數發行後之最大稀釋比率為 33.29%，本次發行價格以

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限，經評估其定價成數尚符合市場慣例，故對股東權益

尚無重大不利之影響。 

(2)私募預計產生之效益合理性 

寶徠建設本次擬辦理私募普通股總股數不超過 50,000,000 股之額度，係為

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不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

金需求(包括但不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金(包括但不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金

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不限於償還銀行借款)，並對股東權益有正面助益，

其預計產生之效益說明如下： 

如未來全數發行，取得穩定長期資金，並降低對銀行融資之依存度減少支出

利息成本，使資金運用更具靈活度。 

經參閱該公司於 113 年 3 月 14 日董事會提案所列報私募發行條件、資金用

途及效益等相關事項，並未發現有重大異常之情事，故該次私募對公司財務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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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權益可望有其正面助益，故本次私募預計可達節省利息成本並增加公司獲利、

提升股東權益之效益應屬合理。 

3.應募人之選擇與可能性評估評估

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91 年 6 月 13 日(91)台財政一字第 0910003455 號令規定選擇之特定人為考量，

目前尚未洽定特定人。 

(1)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 

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其暫定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及其可行性與

必要性說明如下：

A.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將以對公司未來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益，

且對該公司具有一定了解者。名單暫訂將包含下列對象：

可能應募人 與該公司關係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善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橙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李忠恕 關係人

林瑞山 內部人

陳俊良 內部人

中榮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春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廖萬隆 內部人

張春桂 內部人

廖佳玲 關係人

廖春盛 關係人

廖俞鑫 關係人

周淳郁 關係人

資料來源：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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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應募人若為法人，其前十名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例、與該公司關係 
可能應募人 前十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例 與該公司關係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內部人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盟投資(股)公司 19.96% 關係人 
春福投資(股)公司 12.39% 無 
璞瑞投資(有)公司 11.09%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8.42% 無 
璞寬投資(股)公司 11.38% 關係人 
禾眾投資(股)公司 6.12% 無 
樸穎投資(股)公司 10.45% 關係人 
璞觀投資(有)公司 3.71% 無 
景翔投資(有)公司 4.61% 無 
樸青投資(有)公司 2.88% 無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內部人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內部人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公司 30.40% 內部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5.2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15.2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公司 18.00%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公司 18.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3.20% 關係人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盟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17.00% 無 
璞安投資(股)公司 18.00% 關係人 

李昀芸 10.00% 關係人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00%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00% 無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李忠恕 80.00% 關係人 
林婉琳 20.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0% 關係人 

李忠恕 80.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李忠恕 90.00% 關係人 
袁美惠 10.00% 無 

璞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李忠恕 60.00% 關係人 
李昀芸 40.00% 關係人 

善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林瑞山 100% 內部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黃姿敏 100% 內部人 
璞橙投資有限公司 陳俊良 100% 內部人 

中榮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萬鑫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春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萬鑫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資料來源：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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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應募人之可行性與必要性 

經檢視該公司所揭露上述可能參與應募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名單，為該公

司法人董事或其關係人、或為該公司經營階層，由於該等應募人原即熟悉公

司業務，在公司面臨改善營運之際，由上述內部人或關係人參與本次私募有

價證券之認購，可藉由提升公司內部人/關係人或經營團隊之持股比率以穩定

經營權，並可提供公司營運所需資金、減輕公司資金壓力，故如該公司選擇上

述可能參與應募之內部人或關係人應屬可行且必要。

(2)應募人如為策略性投資人時 

A.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該公司本次決議可能藉私募計畫引進策略性投資人，一方面可協助取得

長期穩定之資金，一方面可協助該公司拓展營運範圍、進行多角化經營等有

效提昇股東權益之策略。故引進之策略性投資人將以可幫助該公司強化競爭

優勢或創造股東權益為優先考量，惟該公司尚未洽定本次私募之策略性投資

人。

B.應募人之可行性及必要性 

該公司為提高公司獲利能力、強化財務結構及維持公司永續經營，擬積

極尋找策略性投資人，期藉其本身經驗、技術、知識或通路等，改善公司整

體營運體質。因此本次私募應募人以對該公司未來業務發展有所助益之策略

性投資人為考量，應屬必要及合理，惟目前尚未洽訂策略性投資人。

4.經營權移轉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益等之影響

寶徠建設目前已發行股本為 100,186 千股，預估於本次私募普通股 50,000 千股

全數發行後，占全數已發行及轉換後股本之 33.29%，未來寶徠建設若有發生董事席

次或經營權發生變動情事，將依相關規定辦理資訊揭露，以確保股東權益。

茲就寶徠建設若董事席次異動達經營權移轉時，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

益等之影響說明如下：

(1)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係計畫由該公司內部人/關係人或對公司營運有直接正面助

益之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參與應募，而本次私募資金主要係為用於

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不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金需

求(包括但不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金(包括但不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金需求)
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不限於償還銀行借款)，應有助於公司改善營運並進而提

升股東權益，故對該公司在業務營運上具正面之效益。



9 

(2)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辦理私募有價證券在總數不超過 50,000,000 股額度內，辦理私

募普通股，每股面額 10 元，本次私募有價證券除有助於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之

資金外，亦可降低負債比率，有效強化財務結構，對財務上尚無重大不利之影響。

(3)對公司股東權益之影響 

本次私募計畫除有助於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資金外，亦可藉以引進策略性

投資人，提升該公司獲利及股東權益，依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訂價原則，其發行價

格之訂定，以不低於參考價格(理論價格)之八成為訂價原則，故本次私募案價格

之訂定尚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對股東權

益應不致產生重大不利之影響。

由於該公司目前帳上仍有累積虧損，每股淨值低於面額，另顧及市場瞬息變

化因素影響，致本次私募普通股發行價格之訂定未來有低於股票面額之可能性，

私募價格低於股票面額之差額，將造成累積虧損增加。未來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

狀況，以減資、盈餘、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或其他法定方式逐步沖抵或其他法定方

式處理，故本次私募案對公司股東權益尚無重大不利之影響。

經評估，寶徠建設經考量公司未來長遠發展及符合籌資之法令限制等各項因素綜合考量下，

本次辦理私募普通股除可取得長期穩定之資金，並具體改善財務結構，對股東權益應有正面

助益，復考量該公司獲利狀況及以公開募集方式籌集資金之不確定性及時效性後，該公司擬

以私募方式辦理有價證券實有其必要性及合理性。

另檢視該公司所擬具之董事會議事資料，其於發行程序、議案討論內容、私募價格訂定之

依據、特定人之選擇方式等皆符合證券交易法及相關法令規定，尚無重大異常之情事。





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

下：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獲取利潤。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

廠，承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

司「松雍」及「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華亞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行

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

與其簽訂營建工程契約。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

程進度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華亞案 



擬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評估表 

擬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標的：桃園市中壢區中運段 187 及 190 地號土地(1/2 持

分)。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臚列應行評估事

項如下：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及必要性： 

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擬向關係人購入營建用地供開發之用，確

有其必要性。 

2. 預計效益： 

取得營建用地後，進行建案規劃、興建及銷售，以獲取開發利潤。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取得營建用地後擬與關係人璞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該建案。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1. 依第十六條規定洽請會計師就本次交易出具「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價格合

理性意見書」。 

2. 第十七條規定不適用。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次交易標的係關係人於 112 年 7 月 26 日向桃園市政府標購取得，得標金

額 445,767 千元(其 1/2 持分約為 222,884 千元)，其交易對象非為本公司

和關係人-璞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關係人。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 

本公司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向關係人購入營建用地供開發之

用，確有其必要性；本公司投入該案可取得合理開發利潤，且將於股東會決

議後簽訂契約並依約支付購地款項，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依規定已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中運段 



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評估表 

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標的：台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一小段 706-1地號等五筆土

地，合計面積約 232.02坪。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臚列應行評估事

項如下：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及必要性： 

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確有其必要

性。 

2. 預計效益： 

簽訂合建契約後，進行建案規劃、興建及銷售，以獲取開發利潤。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關係人保瑪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該開發個案地主。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不適用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不適用。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 

本公司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確有其必

要性；本公司投入該案可取得合理開發利潤，且將於股東會決議後簽訂合

建契約並依約支付相關款項，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依規定已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正義段 





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擬解除競業限制明細

職 稱 姓 名 兼任之職務

春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春保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春榮資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春森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保瑪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春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春榮資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李忠恕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林瑞山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蘇立育

獨 立 董 事 黃國師 暄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詳次頁

董 事 年美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廖萬隆

董 事 中榮資產管理(股)公司,代表人:張春桂



林瑞山 李忠恕 蘇立育 林瑞山 李忠恕 蘇立育

1 璞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V

2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 V

3 樸群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 V

4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

5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

6 璞厚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 V

7 樸新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 V

8 璞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V  

9 璞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  

10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V  

11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12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13 璞園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  

14 田中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V

15 樸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16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V  

17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V  

18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19 璞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V ★

20 璞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

21 璞耘股份有限公司 ★

22 樸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

23 樸吉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 V

24 璞園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

25 築觀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V V

26 善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27 璞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28 璞奕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 V

29 璞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

30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

31 如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32 東大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33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V

34 年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長 / V:董事或監察人

法人董事及其代表人擬解除競業限制明細-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董事 監察人


